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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提函〔2025〕28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287号提案的答复

九三省委：

贵委提出的《关于推动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地方立法工作的提案》已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形势
九三省委关于非道机械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提案契合当前大气和移动源污染防治形势。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大气污染治理，以降低PM2.5浓度为主线，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把移动源减排作为新的突破口，推动与固定源、面源减排协同发力。同时我省要求加快运输结构调整和车机清洁化推进力度，重点推动地级城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现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作为移动源排放主要污染源之一，针对其种类繁多、应用广泛、污染物排量较大等特性，从源头防控尤为重要，结合我省相关实际工作，亟需制定有关非道路移动机械法文条例，为明确部门职责、违

反编码登记行为处罚等提供有力法律支撑。
二、有关建议的答复
委员提出建议有关部门将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地方立法纳入立法计划，启动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地方立法工作。
按照我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各市须修订并公布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控制区，2023年12月1日起，控制区内不得使用国三以下（不含）排放标准、未编码登记、冒黑烟等超标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涉及民生保障和应急抢险等情形除外。通过入场检测、大户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机制，加大对机械排放状况的监督抽测力度。严厉打击场内作业机械、车辆带病运行，严厉查处超标和冒黑烟问题，基本消除工程机械冒黑烟现象。阳泉市人大常委会已公布《阳泉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于2025年5月1日施行。

省生态环境厅将组织相关业务处室和厅属科研部门申报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现状、未来发展趋势、政策建议等立法前期研究等科研项目申报工作，同时与省人大有关部门沟通并开展立法申报工作，拟纳入2026年立法计划，力争于2027年完成立法工作。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我省移动源污染防治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楚鹏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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